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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Union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
费的若干意见》，鼓励错峰休假和鼓励弹性作
息，其中提出的周五下午加周末形成“2.5 天
小短假” 的休假模式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
泛关注。

“2.5 天小短假”会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2.5 天小短假”到底怎么调休才更合理？ 《工
人日报》记者调查采访中发现，弹性调休涉及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以及工时制度， 有可能导
致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加班费争议，并不能“任
性”。

文件起草小组成员、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
务司司长彭德成日前表示，“2.5 天小短假”不
是缩短每周法定工作时间、 周五下午直接安
排放假， 而是要建立在遵循国家法律规定每
周 40 小时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将周五下午的
工作时间提前安排到其他工作日中。

“按照国家旅游局的意思，用人单位可以
将‘周一至周五每天工作 8 小时’，调整为‘周
一至周四每天工作 9 小时， 周五上午工作 4
小时’，但这种弹性工作方式会产生加班费的
问题。 ”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丹对
《工人日报》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 我国劳动领域主要存在两
大类工时制度：一类是标准工时制；另一类是
特殊工时制， 包括综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
工时制。

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国的
标准工作时间为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 而实
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员工在综合计
算周期内，某一具体日（或周）的实际工作时
间可以超过 8 小时（或 40 小时），但综合计算
周期内的总实际工作时间不应超过总法定标
准工作时间。

“但实际情况是，我国企业大部分实行的
是标准工时制度，一旦按此调整，一周下来用人
单位要多支付半天的加班费。 ”王丹律师说。

那么，如果企业要实施“2.5 天小短假”，
可不可以由标准工时制度改为综合工时制
度呢？ 对此，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曾凡新告诉记者，“只有特定行业、特定岗
位的职工才能实行综合工时制度。 而且企业
要实行综合工时制度，需要经过工会或者职
工代表大会同意， 还要经过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批准。 ”

据业内人士测算， 如果企业一周要多支

付半天的加班费，预计人力成本将上涨 6%~
7%。 “对于一些传统行业来讲，如果人力成本
增加，利润将大幅下降，因此企业实施‘2.5 天
小短假’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曾凡新律师说。

到底怎么调休才更合理呢？ 北京市律师
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吴颖萍表示，“如果企业愿意根据实际情况，
并与员工达成共识，将带薪休假应休的天数
折算成夏季的几个或者十几个周五下午，这
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也是可行的。 这样既能
够形成‘2.5 天小短假’，也有利于带薪休假
的落实。 ”

如果将“周五下午的工作时间提前安排到其他工作日中”，按照标准工时制度和劳
动法，每天工时超 8小时，企业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2.5天小短假，弹性调休恐有加班费争议
专家认为，将带薪休假应休的天数折算成夏季十几个周五的下午在法律上可行

一些“互联网+”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认为是劳动关系理应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则表示只是提供“合作平台”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8 月 11 日正午，
顶着烈日，赵亮（化名）来到了北京市朝阳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交仲裁申
请材料。 他说他是公司第三拨来申请劳动
仲裁的职工。

赵亮是一家在北京、 上海等地知名的
“互联网＋”餐饮企业的厨师。 这家公司拥
有一个手机网上平台， 消费者可以手机下
单选择厨师上门服务。 这项“互联网+”服
务新类型受到了京沪等地消费者热捧 。
2014 年 12 月 27 日，经同乡群介绍 ，赵亮
来到该企业北京劲松门店工作。

第 1 天上班，1 张入职登记表，1 次试
菜，月休 2 天，固定的保底薪酬，“全日制”
登记，赵亮入职了。 之后又经过了 15 天的
礼仪、 菜品培训后，“赵亮们” 便开始接单
了。公司并未和赵亮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
社会保险。

开始的三四个月， 他每月 20 单左右。
如果有订单，就直接准备食材，上门服务；
如果没人下单，那他们就要每天早上 10 点
去门店点名签到，下午 6 点下班。

今年 4 月前后， 公司便开始薪资 “改
革”，保底薪酬被降了三分之一。

“碰巧那段时间 ‘爆单 ’，每天起早贪
黑，买了大兜儿小兜儿的菜和调料 ，挤公
交、地铁去客户家做饭。 ”赵亮如此“卖命”
工作，却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 ，随意被公
司降薪。

《工人日报》记者在该公司劲松店外见
到了刚下班的厨师刘强（化名）。 他告诉记

者，他同样没有签劳动合同。 当问到公司现
在是否点名签到时， 小刘说，“没有单的话，
每天早上 10 点店内点名，下午 6 点下班。 ”

“ 降薪的风波还没过去，5 月 25 日，公司
让我们签‘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属于‘合作’
关系，我们通过公司平台，提升自身知名度。 ”
赵亮告诉记者，公司称“双方不存在任何人身
隶属关系，不直接或间接构成劳动关系”。

看完协议，很多厨师都觉得“一直以来
都是公司雇我们干活，拿的是工资，是劳动
关系， 怎么会变成合作呢”。 厨师们被告知
“如果不签协议，第二天不用上班了。 ”无奈
之下，赵亮被迫签了。 然而，“签了之后没两
天，公司又让我们重新签了一份，要求把入
职时间由今年 5 月，改到 2014 年 12 月。 ”

7 月底，赵亮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同时以
“无劳动合同和双休、节假日”，申请劳动仲
裁。 8 月 11 日正午， 摄氏 35 度的炎夏，离办
公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仲裁委员会的门外已
经人头攒动，焦灼地等待着开门。

8 月 11 日下午，《工人日报》记者来到了
赵亮工作过的劲松门店看到，店内有多位厨
师，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全职，每天是否点名
时，店长张磊（化名）予以否认。 张磊说，公司
只是一个合作平台，在这儿工作的厨师都是
“自由职业者”。

该公司副总裁石涛（化名）随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同样表述，“公司只是合作平台，每
一个合作的师傅在公司都是一个品牌。 他们
来时，公司陆陆续续拿出合作协议让其签订。
降薪只是合作关系的转变。 ”

在石涛看来，厨师们坚决提出支付未签订
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补偿的仲裁，存在“讹
钱”嫌疑。

美容、洗车、出行服务……《工人日报》
记者在京走访调查多家企业发现， 不同类
型、定位的“互联网＋”公司，对劳动者管理方

式各有不同， 有些与劳动者签订 “合作协
议”，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都不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

■本报记者 李丹青

提到“互联网＋”，都市人应该不陌生，
上门清洗家电、做饭、美甲、出行……用户
只需要手指轻轻一点， 服务就能来到自己
身边。 当前， 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在经历着

“互联网+”的改造和淬炼。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专业人士获悉，所

谓“互联网＋”，即互联网“＋”传统行业 ,也就
是说一些传统行业在互联网方式转变下有
了新型经营模式。

在“互联网＋”企业服务带来便捷的同时，

“赵亮” 们的劳动问题随之而来， 作为服务企
业，“赵亮” 们显然是其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源。
那么，他们是否是“互联网+”企业的雇员，尤其
是一些企业对他们采取了打卡考核管理制度，
按月发放薪酬等等管理措施后，已经几乎满足
劳动关系认定的条件。

另外，他们显然不是“暂时性、辅助性、临
时性”的“三性”劳务派遣岗位，既然如此，那是
不是应该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劳动关系？

记者在京走访调查多家“互联网+”公司
发现，尽管不同类型、不同定位，对劳动者管
理方式各有不同，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都不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每人 1.5万元“私了”

《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美甲、出行服
务等一些行业，劳动者每天不用点名、签到，
工作时间自由支配， 甚至可以管理自己的
App 后台， 开启或关闭自己的接单服务。 然
而，诸如部分洗车、餐饮、家电清洗等行业，则
有单上门，无单坐班打卡等单。 “我们不用
坐班，但公司要求必须要‘溜街’。 ”某洗车公
司的王师傅告诉记者。

至于劳动者薪酬的发放，也方式不同。多
数公司在招募劳动者时， 会给予一定的基本
补贴。 但是公司随意调整薪资的现象不在少
数。 在某美甲公司工作的甘小姐说，“我们刚

来的时候，公司是有一定的基本补贴的，现在
就没有了。 ”

通过初步调查， 记者发现诸如洗车、美
甲、出行服务等“互联网＋”公司，其与劳动者
签署的只是“合作协议”，而非包含薪酬、用工
时长、社会保险等条款的“劳动合同”。

而针对“赵亮们”的劳动合同争议，记者
几度欲采访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对方仅仅解释，劳动争议仲裁是
诉讼的前置程序，其无法告知孰是孰非。

《工人日报》记者打听了解到，“赵亮们”
第一拨劳动仲裁的结果是， 公司赔付了辞职
员工每人 1.5 万元“私了”。 其劳动关系如何
确立，劳动合同究竟该不该签订，劳动仲裁机
构并没有给出一个说法。

“＋”的内容应包含企业责任

“‘互联网＋’类企业的劳动管理，目前属
于法律空白的状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陈丽君认为， 这些公司一味强调自己是
牵线搭桥的平台公司，只签订其所谓的“合作
协议”，不承认“＋”的内容包含企业责任，让
员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陈丽君介绍， 公司不承认劳动者是其雇
员，既不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也不负责培训
及一系列纠纷后的连带责任等。 看上去“互联
网＋”公司似乎提高了效率，建立了桥梁，帮助

提供服务者找到了客户。 但其回避企业责
任的行为， 也使得顾客和雇员都处于不利
地位。 一旦发生纠纷，客户和劳动者权益都
很难得到保障。

同样， 在北京京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刘
淮杨律师看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
劳动运作模式， 目前对其存在法律的监管
缺位。 “公司募集资本并垫付给员工，并不
是实际意义上的‘劳务费’，和劳动者也没
有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但是，
一旦存在签到、打卡等行为，则可以理解其
与公司建立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

那么，“互联网＋” 类公司究竟要不要
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呢？ 大面积如此，
“互联网+”会不会成为无劳动合同的“灾
区”呢？
对此，刘淮杨认为，“如果‘互联网＋’企

业是自己招募劳动者、自己日常管理、自己
发放薪酬。 这种情况下，建议应该签订劳
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这样对劳动者和企
业长远发展都有好处。 ”

针对此类劳动纠纷问题，陈丽君建议完
善相关“互联网＋”公司劳动监管。 她认为，可
以成立专门的“互联网+”特殊的行业组织，并
建议劳动者加入工会， 当劳动者权益受到侵
害时，利用组织的力量帮助解决问题。

赵亮感慨，“以后找工作， 一定要首先
向公司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

劳动仲裁后，企业赔付了辞职员工每人 1.5万元“私了”，其劳动关系如
何确立，劳动合同究竟该不该签订，仲裁机构并没有给出一个说法———

“互联网＋”，会成为无劳动合同“灾区”吗？
专家认为，如不承认“＋”的内容包含企业责任，让员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①

②

图①一家“互联网＋”洗车公司员工正在上门给客户洗车。
图②8 月 14 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者在仲裁院门外等候结果。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危险化学品作业需要持证
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指的是从事危

险化工工艺过程操作及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

安装、维修、维护的作业人员。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

安全监管总局）指导、监督全国特种作业人员
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工作；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工作。
《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 6 年，每 3

年复审一次，满 6 年需要重新考核换证。
以下危险化学品作业属于特种作业。
1.光气及光气化工艺作业
指光气合成以及厂内光气储存、 输送和

使用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一氧化碳与氯气反应得到光气，

光气合成双光气、三光气，采用光气作单体合
成聚碳酸酯，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制备等
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2.氯碱电解工艺作业
指氯化钠和氯化钾电解、 液氯储存和充

装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氯化钠（食盐）水溶液电解生产氯

气、氢氧化钠、氢气，氯化钾水溶液电解生产
氯气、 氢氧化钾、 氢气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3.氯化工艺作业
指液氯储存、 气化和氯化反应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取代氯化，加成氯化，氧氯化等工

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4.硝化工艺作业
指硝化反应、精馏分离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直接硝化法，间接硝化法，亚硝化

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5.合成氨工艺作业
指压缩、氨合成反应、液氨储存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节能氨五工艺法（AMV），德士古

水煤浆加压气化法、凯洛格法，甲醇与合成氨
联合生产的联醇法， 纯碱与合成氨联合生产
的联碱法，采用变换催化剂、氧化锌脱硫剂和
甲烷催化剂的“三催化”气体净化法工艺过程
的操作作业。

6.裂解（裂化）工艺作业
指石油系的烃类原料裂解（裂化）岗位的

作业。
适用于热裂解制烯烃工艺， 重油催化裂

化制汽油、柴油、丙烯、丁烯，乙苯裂解制苯乙
烯，二氟一氯甲烷（HCFC-22）热裂解制得四
氟乙烯（TFE），二氟一氯乙烷（HCFC-142b）
热裂解制得偏氟乙烯（VDF），四氟乙烯和八
氟环丁烷热裂解制得六氟乙烯（HFP）工艺过
程的操作作业。

7.氟化工艺作业
指氟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直接氟化， 金属氟化物或氟化氢

气体氟化， 置换氟化以及其他氟化物的制备
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8.加氢工艺作业
指加氢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不饱和炔烃、 烯烃的三键和双键

加氢，芳烃加氢，含氧化合物加氢，含氮化合
物加氢以及油品加氢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9.重氮化工艺作业
指重氮化反应、 重氮盐后处理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顺法、反加法、亚硝酰硫酸法、硫

酸铜触媒法以及盐析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10.氧化工艺作业
指氧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11.过氧化工艺作业
指过氧化反应、 过氧化物储存岗位的作

业。
12.胺基化工艺作业
指胺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13.磺化工艺作业
指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三氧化硫磺化法， 共沸去水磺化

法，氯磺酸磺化法，烘焙磺化法，以及亚硫酸
盐磺化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14.聚合工艺作业
指聚合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聚烯烃、聚氯乙烯、合成纤维、橡

胶、乳液、涂料粘合剂生产以及氟化物聚合等
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15.烷基化工艺作业
指烷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 C-烷基化反应，N-烷基化反应，

O-烷基化反应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16.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
指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系统安装、维修、

维护的作业。
———以上内容摘自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大罗整理）


